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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有效防治城镇内涝灾害，保障公民生命、财产和公共安

全，保护环境,制定本规范。

1.0.2 本规范适用于新建、改建和扩建的城镇内涝防治设施的建

设和运行维护。

1.0.3 城镇总体规划应包含城镇内涝防治专项规划的内容，并应

在城镇总体规划编制阶段为内涝防治设施预留地上、地下空间和

通道。

1.0.4 城镇内涝防治设施的建设，应以城镇总体规划和城镇内涝

防治专项规划为依据，并与海绵城市、城镇排水、城镇防洪、河道水

系、道路交通和园林绿地等专项规划相协调。

1.0.5 应按城镇内涝防治专项规划的相关要求，确定内涝防治设

施的设计标准、雨水的排水分区和排水出路，因地制宜进行内涝防

治设施的建设。对近期难以达到内涝防治设计重现期的地区，可

结合地区的整体改造和城镇易涝点治理，分阶段达到该标准，并应

考虑应急措施。

1.0.6 城镇内涝防治设施按用途可分为专用设施和兼用设施，内

涝防治设施的类型和形式应根据新建地区和建成地区的不同条

件,结合场地空间、用地、竖向等选择和确定，并应与城镇景观、绿

地、水体、运动场、广场、地铁、道路等设施和自然调蓄空间统筹考

虑、相互协调。

1.0.7 城镇内涝防治设施的建设和运行维护，除应符合本规范

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2 术语和符号

2. 1 术 语

2. 1.1 内涝 local flooding
一定范围内的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超过其雨水设施消纳能

力，导致地面产生积水的现象。

2.1.2 城镇内涝 urban flooding
城镇范围内的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超过城镇雨水设施消纳能

力，导致城镇地面产生积水的现象。

2.1.3 城镇内涝防治系统 urban flooding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ystem

用于防止和应对城镇内涝的工程性设施和非工程性措施以一

定方式组合成的总体，包括雨水渗透、收集、输送、调蓄、行泄、处理

和利用的自然和人工设施以及管理措施等。

2. 1. 4 设计雨型 design rainfall distribution
典型降雨事件中，降雨量随时间的变化过程。

2. 1. 5 净雨量 net rainfall depth
扣除蒸发、下渗、洼蓄和植物截留等作用之后，完全转化成地

面径流的雨量。

2. 1. 6 净雨过程线 hyetograph
降雨事件中，净雨量随时间变化的过程曲线。

2. 1. 7 土壤渗透系数 permeability coefficient of soil
单位水力梯度下水在土壤中的稳定渗透速度。

2. 1. 8 入渗率 infiltration rate

单位时间内渗入单位面积土壤的水量。

2. 1. 9 初始入渗率 initial infiltration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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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渗开始时，雨水在土壤中的入渗率，与土壤类型、湿润程度

和植被覆盖情况有关。

2. 1. 10 稳定入渗率 minimum infiltration rate

入渗后期，雨水在饱和土壤中的入渗率。

2. 1. 11 源头减排 source control
雨水降落下垫面形成径流，在排入市政排水管渠系统之前，通

过渗透、净化和滞蓄等措施，控制雨水径流产生、减排雨水径流污

染、收集利用雨水和削减峰值流量。

2. 1. 12 不透水面积 impervious area

由混凝土、沥青、石材等不透水材料覆盖的下垫面面积。

2. 1. 13 透水路面 permeable pavement

采用透水材料或透水结构铺设的具有一定下渗能力的路面。

2.1.14 生物滞留设施 bioretention facility
通过植物、土壤和微生物系统滞蓄、渗滤、净化径流雨水的

设施。

2. 1. 15 植草沟 grass swale
用来收集、输送、削减和净化雨水径流的表面覆盖植被的

明渠。

2. 1. 16 绿色屋顶 green roof
在建筑物屋顶铺设种植土层并栽种植物，收集利用雨水、减少

雨水径流的源头减排设施，又称种植屋面或屋顶绿化。

2. 1. 17 边沟 gutter

街道路面边缘处，由立缘石与平缘石或铺装路面形成的用于

收集和排除路面积水的侧沟。

2.1.18 下凹式绿地 sunken greenbelt
低于周边汇水地面或道路,且可用于渗透、滞蓄和净化雨水径

流的绿地。用于源头减排时，主要功能为径流污染控制，兼有削减

峰值流量的作用；用于排涝除险时，主要功能为削减峰值流量。

2. 1. 19 排涝除险设施 local flooding control fac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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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控制内涝防治设计重现期下超出源头减排设施和排水管

渠承载能力的雨水径流的设施。

2. 1. 20 下沉式广场 sunken open area

高程低于周边汇水地面标高的广场，当降雨超出源头减排设

施和排水管渠的承载能力时，可临时调蓄周边地区的雨水径流，起

到排涝除险作用。

2. 1. 21 路面积水宽度 width of flow,spread
路缘石到道路中心线方向积水的宽度。

2.2 符 号

2.2.1 雨水设计流量

Do——截留和洼蓄量;
E——蒸发量；

fc——稳定入渗率；
fo 初始入渗率；

/m——土壤入渗率；
i——设计降雨强度；
k——地面截留系数；

瓦 衰减常数；

L 地面集水距离；

%——粗糙系数；

q 设计暴雨强度；

凡 净雨量；

S——地形坡度；
t 降雨历时；

力a 地面集水时间；

人 下渗时间。

2. 2.2 源头减排设施设计

Ah——横断面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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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有效渗透面积；
dpp 全透水铺装透水路面厚度；

arpp——半透水铺装透水路面地下集水管下方透水基层厚度；
H 设计降雨量；

o 纵向坡度；

J 水力坡降；

K——土壤渗透系数；
心——透水路面平均孔隙率；

Q 设计流量；

7——透水路面周边地面汇水面积与透水路面面积之比；
R——横断面的水力半径；

方S 渗透时间；

t。——放空时间；

Tf——与设计降雨量对应的时间；
匕——渗透设施的有效储存容积；

K 渗透设施进水量；

Wp——渗透量；

B—安全系数。

2.2.3 排水管渠设施设计

�一 水口正面截流分数；

Qo 道路表面流量；

Qw 雨水口宽度范围内纵向流量；

Qs 雨水口宽度范围外纵向流量；

Sx——道路横向坡度；

Sl——边沟纵向坡度；
Sw——边沟横向坡度；

T——路面积水宽度；

W——雨水口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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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城镇内涝防治系统

3.1 一 般规定

3.1.1 城镇内涝防治系统应包括源头减排、排水管渠和排涝除险

等工程性设施，以及应急管理等非工程性措施，并与防洪设施相

衔接。

3.1.2 城镇内涝防治系统的规划和设计应在流域范围和城镇排

水与污水处理规划范围内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并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当城镇内涝防治设施跨行政区划时，不应以行政区划作为

界限；

2 应为城镇雨水径流提供空间和出路，对于内涝防治设计重

现期下超出源头减排设施和排水管渠承载能力的雨水，应预设城

镇水体、调蓄设施和行泄通道并核实下游的受纳能力；

3 应遵循就地解决本区域内涝问题的原则，不宜把内涝问题

从一个地区转移到另一个地区，或将上游的问题转移到下游；

4 宜采用或模拟自然排水方式，利用城镇水体、绿地、广场和

道路等现有设施，提高内涝防治能力；

5 应考虑上游的过境流量。

3.1.3 城镇内涝防治系统除应满足规划确定的内涝防治设计重

现期外，尚应考虑超过该重现期时的应急措施，并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保护既有的河道和明渠等敞开式的雨水调蓄、行泄通道；

2 保持雨水调蓄、行泄通道和河道漫滩的畅通，不得非法

占用。

3.1.4 城镇内涝防治设施应便于维护管理，且不应对公众健康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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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产生影响，并应在安全设施、安全防护和危险部位、危险场所

等设警示标志。

3.1. 5 新建、改建和扩建工程的内涝防治设计文件，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应在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中编制内涝防治设计篇（章）；

2 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论证结论中，应提出初步设计阶段编

制内涝防治设计报告的要求，对城镇内涝防治系统影响较大的工

程应编制内涝防治设计报告，其他工程可编制内涝防治设计报告,

并应符合本规范附录 A的有关规定。
3.1.6 源头减排设施、排水管渠设施和排涝除险设施应通过整体

系统校核,满足内涝防治设计重现期的要求。内涝防治设计校核

应符合本规范附录 B的有关规定。
3.1.7 新建、改建和扩建地区，应根据当地水资源情况和经济发

展水平，合理确定雨水综合利用的方式和规模。雨水利用设施的

设置、运行和管理，应与其他内涝防治设施相协调。

3.2 技 术要求

3.2.1 新建、改建和扩建工程，应在工程范围内汇水区的出口处

设置固定的雨水排放点。

3.2.2 当地区整体改建时，对于相同的设计重现期，改建后的径

流量不得超过原有径流量。

3.2.3 内涝防治设计重现期，应根据城镇类型、积水影响程度和

内河水位变化等因素，经技术经济比较后按表 3. 2. 3 的规定取值，
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人口密集、内涝易发且经济条件较好的城镇，宜采用规定

的上限；

2 目前不具备条件的地区可分期达到标准；

3 当地面积水不满足表 3. 2. 3 的要求时，应采取渗透、调蓄、
设置行泄通道和内河整治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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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对超过内涝防治设计重现期的降雨，应采取应急措施。

表 3.2.3 内涝防治设计重现期

注：1 表中所列设计重现期适用于采用年最大值法确定的暴雨强度公式。

城镇类型 重现期（年） 地面积水设计标准

超大城市 100 1. 居民住宅和工商业建筑物的底层不
进水；

2. 道路中一条车道的积水深度不超
过 15cm

特大城市 50 100

大城市 30 50

中等城市和小城市 20〜30

2 超大城市指城区常住人口在 1000 万以上的城市；特大城市指城区常住人

口 500 万以上 1000万以下的城市；大城市指城区常住人口 100 万以上 500

万以下的城市；中等城市指城区常住人口 50 万以上 100 万以下的城市；小

城市指城区常住人口在 50 万以下的城市（以上包括本数，以下不包括本

数）。

3 本规范规定的地面积水设计标准没有包括具体的积水时间，各城市应根据

地区重要性等因素，因地制宜确定设计地面积水时间。

3. 3 雨 水 量

3. 3.1 当汇水面积大于 2km2时，应考虑区域降雨和地面渗透性

能的时空分布的不均匀性和管网汇流过程等因素，采用数学模型

法确定雨水设计流量，并校核内涝防治设计重现期下地面的积水

深度等要素。

3.3.2 地面集水时间应根据汇水距离、地形坡度、地面种类和暴

雨强度等因素通过计算确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地面汇水距离不大于 90m时，可按下式计算：

=
10.41（加 - L）°·6'a — g0. 4 S。- 3 \o, O. 6 1；

式中：人 地面集水时间（min）；

%——粗糙系数；

L 地面集水距离（m）；

q 设计暴雨强度［L/（s •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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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地形坡度。
2 当地面汇水距离大于 90m时，可按下式计算:

式中麋——地面截留系数，用混凝土、沥青或砖石铺装的地面取

6. 19,未铺装地面取 4. 91。
3.3.3 进行城镇内涝防治设施设计时，降雨历时应根据设施的服

务面积确定，可采用 3h 24h。

3.3.4 进行城镇内涝防治系统设计时，应采用符合当地气候特点

的设计雨型。当缺乏设计雨型资料时，可采用附近地区的资料，也

可选取当地具有代表性的一场暴雨的降雨历程，采用同倍比放大

法或同频率放大法确定设计雨型。当设计降雨历时小于 3h时，可

根据暴雨强度公式人工合成雨型。

3.3.5 净雨量和净雨过程线的确定应扣除集水区蒸发、植被截

留、洼蓄和土壤下渗等损失，并应按下式计算：

（/ — — 一E （3.3. 5）
式中：R。 净雨量（mm）；

，——设计降雨强度（mm/h）；
/m 土壤入渗率（mm/h）；

t 降雨历时（h）；

D。 截留和洼蓄量（mm）；

E——蒸发量（mm）,降雨历时较短时可忽略。
3.3.6 土壤下渗能力随时间的变化过程，可按下式计算：

/m = /c+(九 -九) e奇 (3. 3. 6)

式中：九 稳定入渗率（mm/h）；

/o 初始入渗率（mm/h）；

M——衰减常数（h—】），可取 2 7；
方x 下渗时间（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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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源头减排设施

4.1 一 般规定

4.1.1 源头减排设施的建设应根据城镇内涝防治专项规划，并应

与其他内涝防治设施相互协调，合理确定各项设计参数。

4.1.2 城镇内涝防治应按低影响开发理念，在雨水进入城镇排水

管渠设施前，采取渗透和滞蓄等措施。

4.1.3 源头减排设施的设置宜保持或模拟自然水文和生态过程。

4.1.4 源头减排设施的类型，应根据该地区的地理位置、水系特

征和场地条件等因素确定。同一地区或项目，可采用单一形式或

多种形式组合的源头减排设施。

4.1.5 绿地和广场等场所兼作雨水源头减排设施时，其标高应低

于周围汇水地区，并应设置地表或地下雨水通道。

4.1.6 源头减排设施的设计程序，应包含下列内容：

1 调查分析相关规划要求、可用空间、土壤渗透性能、地下水

位、地形坡度和排水现状等技术因素；

2 确定源头减排目标，并通过技术经济比较，确定源头减排

方案；

3 进行源头减排设施设计；

4 对设计结果进行校核。

4.L7 源头减排设施可用于径流总量控制、降雨初期的污染防

治、雨水利用和雨水径流峰值削减，设计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源头减排设施用于径流总量控制时，应按当地相关规划

确定的年径流总量控制率等目标计算设施规模，并宜采用数学模

型进行连续模拟校核；当降雨小于规划确定的年径流总量控制要

求时，源头减排设施的设置应能保证不直接向市政雨水管渠排放

• 10 •



未经控制的雨水；

2 降雨初期的污染物削减要求，应根据汇水面积、降雨特征、

地表状况和受纳水体环境容量等因素，经技术经济比较后确定；

3 雨水利用量应根据降雨特征、用水需求和经济效益等

确定；

4 雨水径流峰值流量削减应满足本规范第 3. 2. 2 条的要求。
4.1.8 源头减排设施设计规模的计算，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城

镇雨水调蓄工程技术规范》GB 51174 的有关规定。
4.1.9 严禁在地表污染严重的地区设置具有渗透功能的源头减

排设施 O

4. 1. 10 具有渗透功能的源头减排设施，设施边界距离建筑物基

础不应小于 3m,设施底部渗透面距离季节性最高地下水位或岩石

层不应小于1m；当不能满足要求时，应采取措施防止次生灾害的

发生。

4.1.11 渗透设施的有效储存容积，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匕= % — Wp (4. 1. 11-1)

Wp = KJAsts (4. 1. 11-2)

式中:Vs——渗透设施的有效储存容积(n?)；

K 渗透设施进水量(mD；

Wp 渗透量(n?)；

K——土壤渗透系数(m/s)；
/——水力坡降；

As——有效渗透面积(m2)；
心——渗透时间(s)。

4. 1. 12 当人工景观水体兼作源头减排设施时，其设计水位应根

据景观和内涝防治要求综合比较后确定，调蓄水深应根据安全性、

水量平衡、竖向关系和景观设计要求等因素确定。

4. 1. 13 当植草沟等雨水转输设施用于排除一定设计重现期下的

雨水径流时，其设计流量应为该重现期下的径流峰值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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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 14 当调蓄设施以雨水利用为主要目的时，调蓄量应根据当

地气候条件、雨水利用的途径和场地条件等因素，经技术经济比较

后确定。当用于地下水补给时，应防止地下水污染等次生灾害的

发生。

4.2 渗 透设施

I 透 水路面

4.2.1 透水路面宜采用透水水泥混凝土路面、透水沥青路面或透

水砖路面。透水水泥混凝土路面可用于新建城镇轻荷载道路、园

林绿地中的轻荷载道路、广场和停车场等;透水沥青路面可用于各

等级道路;透水砖路面可用于人行道、广场、停车场和步行街等。

4.2.2 透水路面应根据土基透水性要求，采用全透水或半透水铺

装结构。当土基渗透系数大于 1X10—6m/s 时，宜采用全透水铺
装结构；当土基渗透系数小于或等于 1义10一6m/s时，宜采用半透
水铺装结构，并应在土基中设置地下集水管，排入下游雨水管渠或

其他受纳体。

4.2.3 透水路面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人行道、广场、室外停车场、步行街、自行车道和建设工程

的外部庭院等宜采用渗透性铺装；

2 新建地区硬化地面中可渗透地面面积比例不宜小于

40%,易发生内涝灾害的地区不宜小于50%；

3 有条件的地区应对既有硬化地面进行透水性改建。

4.2.4 当透水路面接纳周边地面的径流时，周边地面的面积不宜

大于透水路面面积的 L2倍。
4.2.5 透水路面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透水路面结构层应由透水面层、基层、垫层组成，功能层包

括封层、找平层和反滤隔离层等；

2 寒冷与严寒地区透水路面应满足防冻厚度和材料抗冻性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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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严寒地区、湿陷性黄土地区、盐渍土地区、膨胀土地区、滑

坡灾害等地区的道路不得采用全透式路面；

4 表层排水式和半透式路面应设置边缘排水系统，透水结构

层下部应设置封层。

4.2.6 透水路面的设计、施工、验收和养护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透水砖路面技术规程》CJJ/T 188、《透水沥青路面技术规程》CJJ/
T 190 和《透水水泥混凝土路面技术规程》CJJ/T 135 的相关规定。
4.2.7 采用半透水铺装结构时，地下集水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集水管应设置沉泥井等预处理设施；

2 集水管管径宜为 100mm 150mm；

3 检查井之间的管道敷设坡度宜为 0.01 0.02；

4 渗透检查井出水管内底高程应高于进水管内顶高程，并低

于上游相邻井的出水管管底高程；

5 集水管设在机动车道下时，覆土厚度应大于 700mm；

6 集水管可采用穿孔塑料管、聚乙烯丝绕管、无砂混凝土管

等，塑料管开孔率宜为1% 3%,无砂混凝土管的孔隙率宜大于
20%,孔间距不宜大于 150mm；

7 集水管四周应填充砾石或其他多孔材料。

4.2.8 全透水铺装透水路面的厚度应满足道路荷载的要求，并应

按下式计算：

4小 =
Hr + H—BfmTt (4. 2. 8)

式中 "pp 全透水铺装透水路面厚度(mm)；

H 设计降雨量(mm)；

7——透水路面周边地面汇水面积与透水路面面积之比；
6—— 全系数，可取 0. 5；

0——与设计降雨量对应的时间(h)；

修 透水路面平均孔隙率，一般取 0. 1-0. 4。
4.2.9 半透水铺装透水路面的基层厚度，应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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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义遥 (4. 2.9)

式中 "rpp——半透水铺装透水路面地下集水管下方透水基层厚度
(mm)；

t。——放空时间，可取 48ho
4. 2. 10 透水路面的透水基层底部应比当地季节性最高地下水位

高 1m。当不能满足要求时，透水路面下方应采取防渗措施。

4. 2.11 当透水路面下方不采取防渗措施时，透水路面应和周围

建筑保持安全距离，并可按表 4.2.11的规定取值。
表 4. 2.11 透水路面与周围建筑的安全距离

4.2.12 透水路面应设置观察井。观察井的水平间距不应大于

50m。当设有地下集水管时，观察井底部宜与集水管连通。

透水路面面积(m2) 与周围建筑地面高程的关系 安全距离(m)

<100
高于周围建筑地面高程 8. 0

低于周围建筑地面高程 1. 5

>100,<1000
高于周围建筑地面高程 16. 0

低于周围建筑地面高程 3. 5

>1000
高于周围建筑地面高程 32. 0

低于周围建筑地面高程 8. 0

n 绿 色屋顶

4. 2. 13 当屋面坡度不大于 15°时，可设置绿色屋顶。

4. 2. 14 应根据建筑物的结构强度、景观和内涝防治需求等因素，

合理确定绿色屋顶的类型。

4. 2. 15 既有建筑设置绿色屋顶设施，应校核屋顶的荷载和防水

性能。

4. 2. 16 不具备设置绿色屋顶条件的建筑，可采取延缓和减少

雨水进入雨水斗、落雨管和地下排水管渠的措施。雨水斗的数

量和布置，应根据单个雨水斗的过水能力和设计屋顶积水深度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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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 17 绿色屋顶自上而下宜设置土壤层、过滤层、排水层、保护

层、防水层和找平层,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土壤层宜选择轻质、适宜植物生长的材料，其铺设厚度应

根据种植植物的类型确定；当种植乔木时，其厚度应大于 600mm；

当种植其他植物时，其厚度不宜大于150mm；

2 过滤层应采用透水且能防止泥土流失的材料；

3 排水层宜采用卵石、碎石或具有储水能力的合成材料，孔

隙率宜大于 25%,厚度宜为 100mm 150mm；
4 保护层厚度应能防止被植物根系穿透；

5 防水层宜选择对屋顶变形或开裂适应性强的柔性材料；

6 找平层宜由水泥砂浆铺成，厚度宜为 20mm 30mm。
4.2.18 绿色屋顶应设置屋面排水沟或排水管等设施。

ni 下凹式绿地

4.2.19 用于源头减排的下凹式绿地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选用适合下凹式绿地运行条件，并满足景观设计要求的

耐淹植物；

2 绿地土壤的入渗率应满足现行行业标准《绿化种植土壤》

CJ/T 340 的相关规定；
3 绿地应低于周边地面和道路，其下凹深度应根据设计调蓄

容量、绿地面积、植物耐淹性能和土壤渗透性能等因素确定，下凹

深度宜为 50mm 250mm；
4 宜采用分散进水的方式，进水集中的位置应采取消能缓冲

措施；

5 应设置具有沉泥功能的溢流设施；

6 在地下水位较高的地区，应在绿地低洼处设置出流口，通

过出流管将雨水缓慢排放至下游排水管渠或其他受纳体。应根据

快进缓出的原则确定出流管管径，绿地排空时间宜为 24h�48h。
IV 生物滞留设施

4.2.20 生物滞留设施的位置和形式，应根据设施功能、场地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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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景观要求等因素确定。

4.2. 21 生物滞留设施的调蓄面积和深度应根据汇水范围和径流

控制要求综合确定。

4.2.22 生物滞留设施自上而下宜设置蓄水层、覆盖层、种植层、

透水土工布和砾石层，各层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城镇雨水调

蓄工程技术规范》GB 51174的有关规定。
4. 2. 23 生物滞留设施应设置溢流装置,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溢流口标高应根据当地土壤的下渗能力和植物的耐淹程

度等因素确定；

2 超过表面雨水滞留层积水深度的雨水，应通过溢流装置排

至下游排水管渠或其他受纳体；

3 溢流装置应设置在远离进水口的位置。

4. 2. 24 生物滞留设施宜设置雨水径流预处理设施。

4. 2. 25 生物滞留设施应设置水位观察井（管）。水位观察井（管）

顶端的高度应高于生物滞留设施的溢流高度。

4. 3 转 输 设 施

I 植草沟
4. 3.1 植草沟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植草沟应采用重力流排水；

2 应根据各汇水面的分布、性质和竖向条件，均匀分配径流

量，合理确定汇水面积；

3 竖向设计应进行土方平衡计算；

4 进口设计应考虑分散消能措施；

5 植草沟的布置应和周围环境相协调。

4. 3.2 植草沟的设计参数，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浅沟断面形式宜采用倒抛物线形、三角形或梯形；

2 植草沟的边坡坡度不宜大于 1 ：3；

3 植草沟的纵向坡度不宜大于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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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植草沟最大流速应小于 0. 8m/s,曼宁系数宜为 0. 2 0. 3；
5 植草沟内植被高度宜为 100mm 200mm。

4.3.3 植草沟的设计流量，应按下式计算：

Q = L4N667升 5 (4. 3. 3)
%

式中：Q 设计流量 (m3 /s)；

A——横断面面积(n?)；

H——横断面的水力半径(m)；。——纵向坡度。
4.3.4 当植草沟的纵向坡度大于 4%时，沿植草沟的横断面应设
置节制堰。

n 渗 透管渠

4.3.5 当采用渗透管渠进行雨水转输和临时储存时，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渗透管渠宜采用穿孔塑料、无砂混凝土等透水材料；

2 渗透管渠开孔率宜为1% 3%,无砂混凝土管的孔隙率
应大于 20%；

3 渗透管渠应设置预处理设施；

4 地面雨水进入渗透管渠处、渗透管渠交汇处、转弯处和直

线管段每隔一定距离处应设置渗透检查井；

5 渗透管渠四周应填充砾石或其他多孔材料，砾石层外应包

透水土工布，土工布搭接宽度不应小于 200mm。

4.4 调 畜设施

4.4.1 新建、改建和扩建地区，应就地设置源头调蓄设施，并应优

先利用自然洼地、沟、塘、渠和景观水体等敞开式雨水调蓄设施，或

通过竖向设计营造雨水滞蓄空间。

4.4.2 源头调蓄设施的设计容积，应根据当地的内涝防治设计标

准、其他源头减排设施的有效容积和位于下游的排水管渠、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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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河、湖泊等受纳体的调蓄能力等因素，经技术经济比较后确定，

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城镇雨水调蓄工程技术规范》GB 51174
的有关规定。

4.4.3 敞开式调蓄设施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前端宜设置拦污净化设施；

2 调蓄水体近岸 2. 0m范围内的常水位水深大于 0. 7m时，
应设置防止人员跌落的安全防护设施，并应有警示标志；

3 敞开式雨水调蓄设施的超高应大于 0. 3m,并应设置溢流

设施。

4.4.4 在人口和建筑物密集或地上空间紧张的地区，宜设置地下

雨水调蓄设施。地下雨水调蓄设施宜由预处理设施、主体调蓄池

和出水井等构筑物组成。每个构筑物单元应单独设置人孔或检

查口。

4.4.5 地下雨水调蓄设施宜建在绿地、广场和停车场下方，应满

足与周围地面相同的荷载要求。调蓄设施周围和上方应留有检修

通道和空间。绿地内的地下调蓄池应满足绿地建设的总体要求，

调蓄池覆土厚度应根据绿地种植要求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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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排水管渠设施

5.1 一 般规定

5.1.1 城镇内涝防治系统中排水管渠设施可由管渠系统和管渠

调蓄设施组成。

5.1.2 排水管渠设施除应满足雨水管渠设计重现期标准外，尚应

和城镇内涝防治系统中的其他设施相协调，满足内涝防治的要求。

5.1.3 排水管渠按内涝防治设计重现期进行校核时，应按压力流

计算。

5.1.4 易受河水或潮水顶托的排水管渠出水口应设置防倒灌

设施。

5.2 管 渠系统

1 雨水口

5.2.1 雨水口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雨水口的高程、位置和数量应根据现有道路宽度和规划道

路状况确定；

2 道路交叉口、人行横道上游、沿街单位出入口上游、靠地面

径流的街坊或庭院的出水口等处均应设置雨水口，路段的雨水不

得流入交叉口；

3 雨水口间距宜为 25m 50m,重要路段、地势低洼等区域

距离可适当缩小；

4 当道路两侧建筑物或小区的标高低于路面时，应在路面雨

水汇入处设置雨水拦截设施，并通过雨水连接管接入雨水管道。

5.2.2 雨水口和雨水连接管设计流量应为雨水管渠设计重现期

计算流量的 1. 5倍�3.0 倍，并应按该地区内涝防治设计重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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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校核。
5. 2. 3 路面积水宽度应根据道路表面的构造形式进行计算，并应

符合下列规定：

1 当道路具有单一横坡断面（图 5. 2. 3-1）,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 %Q0 \3/8—（0·376 S：67 S£・5）

Q.. _ 。· 376 S】・67 5 丁2.67

%
x L

式中：丁——路面积水宽度（m）；

Qo——道路表面流量（n?/s）；
Sx 道路横向坡度；

S,—— 沟纵向坡度；

Qs 雨水口宽度范围外纵向流量（n?/s）。

(5. 2. 3-1)

(5. 2. 3-2)

图 5. 2. 3-1 单一横坡断面（三角沟型）

2 当道路具有复合过水断面（图 5. 2. 3-2）,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Qo = Qw+ Qs (5·2·3-3)

5 —
Qw
或

(5. 2.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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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s =汕3 Si'67 S炉 (T — W)2・67
%

(5. 2・3-5)

式中：Qw 雨水口宽度范围内纵向流量（n?/s）；

�——雨水口正面截流分数（％）；

W——雨水口宽度（m）；
Sw——边沟横向坡度。

图 5.2.3-2 复合过水断面

5.2.4 雨水口的泄水能力，应根据其构造型式、所在位置的道

路纵向和横向坡度以及设计道路积水深度等因素综合考虑

确定。

n 泵 站

5. 2.5 管渠系统中排水泵站的设计规模，应与城镇内涝防治系统

的其他组成部分相协调，在满足内涝防治设计重现期要求的前提

下，经技术经济比较后确定。

5. 2.6 泵站宜设在地势低洼、易汇集区域雨水的地点，且宜靠近

受纳水体。

5. 2. 7 泵站出水口宜设置消能设施，出水口流速应小于 0. 5m/so
5. 2. 8 用地紧张的地区可采用节地型泵站。
5. 2.9 泵站配电、自控等设备的安全高度，应按该地区内涝防治设

计重现期进行校核。不满足要求时，应采取防止设备受淹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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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管渠调蓄设施

5.3.1 当需要削减城镇管渠系统雨水峰值流量时，宜设置雨水调

蓄池。

5.3.2 管渠调蓄设施的建设应和城镇水体、园林绿地、排水泵站

等相关设施统筹规划，相互协调，并应优先利用现有设施。有条件

的地区，调蓄设施应与泵站联合设计，兼顾径流总量控制、降雨初

期的污染防治和雨水利用。

5.3.3 管渠调蓄设施用于削减峰值流量时，其调蓄量的确定应符

合现行国家标准《城镇雨水调蓄工程技术规范》GB 51174 的有关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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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排涝除险设施

6. 1 一 般规定

6. 1.1 排涝除险设施宜包括城镇水体、调蓄设施和行泄通道等。

6.1. 2 排涝除险设施应以城镇总体规划和城镇内涝防治专项规

划为依据，并应根据地区降雨规律和暴雨内涝风险等因素，统筹规

划，合理确定建设规模。

6.1.3 排涝除险设施具有多种功能时，应明确各项功能并相互协

调，并应在降雨和内涝发生时保护公众生命和财产安全，保障城镇

安全运行。

6.2 城 镇水体

6. 2.1 城镇水体应包括河道、湖泊、池塘和湿地等自然或人工水

体。城镇内涝防治系统的规划和设计宜利用现有城镇水体，作为

排涝除险设施。

6. 2.2 城镇水体的规划、水系修复与治理,应满足城镇总体规划

中蓝线和水面率的要求,不应缩减其现有的调蓄容量，为达到内涝

防治设计重现期标准，应保证一定的水面率。

6.2.3 城镇区域内自然水体调蓄容量应根据其地理位置、功能定

位、调蓄需求、水体形状、水体容量和水位等特点，经综合分析后

确定。

6. 2.4 城镇河道应按当地的内涝防治设计标准统一规划，并与防

洪标准相协调。城镇内河应具备区域内雨水调蓄、输送和排放的

功能。

6.2. 5 应对河道的过流能力进行校核。当河道不能满足城镇内

涝防治设计标准中的雨水调蓄、输送和排放要求时，应采取提高其

• 23 •



过流能力的工程措施。

6. 2. 6 当城镇内河通过闸、泵站或其他方式与过境河道连通时，

连通设施应具备防止倒流的措施。

6. 2.7 城镇内河设计超高应考虑弯曲段水位壅高，并应大

于 0. 5mo
6. 2. 8 城镇人工水体的调蓄能力应根据城镇内涝防治系统规划,

结合地形条件、水系特点等确定。兼有多种功能的人工水体，应协

调各功能的相互影响。

6.2. 9 城镇人工水体可采用重力流自排和泵站排放相结合的方

式，有自排条件的地区，应以自排为主；受洪、潮水位顶托，自排困

难的地区，应设挡洪、潮排涝水闸，并应设泵站排放。

6.2.10 调蓄水体的水位控制应在其常年水位的基础上合理确

定，同时应充分考虑周边已建或规划建设用地的控制标高情况。

6.3 调 蓄设施

I 绿地和广场

6. 3.1 城镇绿地在城镇内涝防治系统中可用于源头调蓄和排涝

除险调蓄。当用于排涝除险调蓄时，城镇绿地应接纳周边汇水区

域在排水管渠设施超载情况下的溢流雨水。

6. 3.2 新建、改建或扩建的城镇道路绿化隔离带可结合用地条件

和绿化方案设置为下凹式绿地。

6.3.3 用于排涝除险调蓄的下沉式广场的设计，应综合考虑广场

构造和功能、整体景观协调性、安全防护要求、积水风险、积水排空

时间和其他现场条件，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城镇雨水调蓄工程

技术规范》GB 51174 的有关规定。
6.3.4 用于排涝除险调蓄的城镇绿地和广场，应设置安全警示

牌，标明调蓄启动条件、淹没范围和最高水位。

n 隧道调蓄工程

6. 3.5 内涝易发、人口密集、地下管线复杂、现有排水系统改造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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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较高的地区，可设置隧道调蓄工程。

6.3.6 隧道调蓄工程的设置，应符合城镇地下空间开发和管理的

要求，并与相关规划相协调。

6.3.7 隧道调蓄工程的调蓄容量，应根据内涝防治设计重现期的

要求，综合考虑源头减排设施、排水管渠设施和其他排涝除险设施

的规模，经数学模型计算后确定。

6.3.8 隧道调蓄工程的总体布置和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城

镇雨水调蓄工程技术规范》GB 51174 的有关规定。

6.4 行 泄通道

6.4.1 应对城镇内涝风险进行评估，内涝风险大的地区宜结合其

地理位置、地形特点等设置雨水行泄通道。

6.4.2 城镇易涝区域可选取部分道路作为排涝除险的行泄通道，

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选取排水系统下游的道路，不应选取城镇交通主干道、

人口密集区和可能造成严重后果的道路；

2 应与周边用地竖向规划、道路交通和市政管线等情况相

协调；

3 行泄通道上的雨水应就近排入水体、管渠或调蓄设施，设

计积水时间不应大于 12h,并应根据实际需要缩短；
4 达到设计最大积水深度时，周边居民住宅和工商业建筑物

的底层不得进水；

5 不应设置转弯；

6 应设置行车方向标识、水位监控系统和警示标志；

7 宜采用数学模型法校核道路作为行泄通道时的积水深度

和积水时间。

6.4.3 道路表面的积水宽度，应根据道路的汇水面积和道路两侧

雨水口的设置情况和泄水能力，按本规范第 5. 2. 3 条的规定计算。
6.4.4 当道路表面积水超过路缘石，延伸至道路两侧的人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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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地、建筑物或围墙时，其过水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过水断面沿道路纵向发生变化时，应根据其变化情况分段

计算；

2 当过水断面变化过于复杂时，可对其简化，简化过程应遵

循保守的原则估算断面的过水能力；

3 对于每个过水断面，其位于道路两侧的边界，应选取离道

路中心最近的建筑物或围墙；

4 每个复合过水断面应细分为矩形、三角形和梯形等标准断

面，分别按曼宁公式计算后确定。相邻过水断面之间的分界线不

应纳入湿周的计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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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运 行维护

7.1 一 般规定

7. 1.1 城镇内涝防治系统的运行维护应统筹源头减排设施、排水

管渠设施和排涝除险设施，并由市政排水、道路交通、园林绿地和

城市防洪等多系统共同组成。

7・1. 2 城镇内涝防治系统运行维护应建立运行管理制度、岗位操

作制度、设施设备维护制度和事故应急预案。

7. 1.3 城镇内涝防治系统运行管理制度，应包含汛期和非汛期运

行、维护、管理和调度等内容。

7.1.4 对于在降雨期间和非降雨期间承担不同功能的多功能内

涝防治设施，应制定不同运行模式相互切换的管理制度。

7.1.5 应建立当地的内涝防治设施统一运行管理监控平台。

7.2 日 常维护

7. 2. 1 各项内涝防治设施应有专人运行和维护管理，各岗位运行

操作和维护人员应经培训后持证上岗。

7. 2.2 对调蓄池、隧道调蓄工程内部设施的运行维护操作，应按

现行国家标准《城镇雨水调蓄工程技术规范》GB 5n74 和现行行
业标准《城镇排水管道维护安全技术规程》CJJ 6 的有关安全规定
执行。

7. 2.3 城镇河道上设置的水闸和橡胶坝等设施在暴雨期间应处

于排涝状态。当河道水位高于设计高水位时,应关闭连通的水闸，

采用强排措施。

7. 2.4 城镇内河水位应统一调度,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暴雨前，应预先降低城镇内河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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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暴雨后，一般地区应在 24h内将内河水位排至设计水位以

下，重要地区可根据需要将内河涝水排除时间缩短；有条件的地区

可将在排除时间内最高水位控制在设计水位以下。

7.2.5 暴雨前、暴雨期间和暴雨后，应及时清理和疏通被堵塞的

城镇道路雨水口、排水管道和排放口。

7.2.6 当遭遇内涝灾害后，应按照原标准或规划的新标准对毁坏

的内涝防治设施进行修复或重建。

7.3 应 急管理

7.3.1 城镇内涝防治应急管理体系应包括城镇内涝防治预警系

统、应急系统和评价系统。

7.3.2 城镇内涝防治预警系统应建设城镇内涝防治数字信息平

台，整合城镇排水数值模拟、地理信息系统、雨量监测、气象监测预

报、内涝实时模拟系统、内涝防治应急系统、信息发布系统、实时道

路监测系统和交通管制发布系统等。

7.3.3 城镇内涝防治应急系统应包括源头减排设施、排水管渠设

施和排涝除险设施的事故应急以及超过内涝防治设计重现期情况

下的应急，应建立应急联动管理和应急预案，并应由内涝防治设施

管理单位共同参与，分工协作，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周边发生污染事故，污染物质汇流入具有渗透功能的源

头减排设施并可能影响地下水时,应及时启动应急预案，清除污染

源和污染土壤，修复地下水；

2 当排水泵站等排水管渠设施和排涝泵站等排涝除险设施

发生突然失电等事故时，应及时启动应急预案，采取立即检查抢

修、防止泵站自身受淹、启动临时发电设施和启动移动排涝泵车等

措施；

3 当城镇河道堤防（墙）等排涝除险设施发生损坏和倒塌等

事故时，应及时启动应急预案，采取立即检查抢修、临时加固、临时

堆筑围堰和防水挡板等措施；

• 28 •



4 当降雨超过内涝防治设计重现期情况时，应及时启动应急

预案，按照统一应急调度指令执行应急抢险,疏散危险区域人员。

7. 3.4 城镇内涝防治评价系统应建立内涝防治评价体系，对内涝

防治预警系统、内涝防治应急系统和内涝防治设施运行效果进行

综合评价，并提出改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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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内涝防治设计报告

A. 1 1般规定

A. 1.1 内涝防治设计报告应为独立文件，可采纳和吸收项目可

行性研究、设计等阶段产生的成果，但不应由工程设计各阶段的报

告、图纸和计算书代替。

A.1.2 内涝防治设计报告应委托有资质的单位编写。

A.1.3 建设项目的施工图等文件应按内涝防治设计报告中提出

的措施和设计执行。

A. 2 报 告内容

A. 2.1 内涝防治设计报告应包括文本和图纸两部分。

A. 2. 2 文本应包括下列内容：

1 项目背景:包括项目所在地地理位置、区域边界、地形地貌

和地质水文特征等；

2 流域情况:包括流域的主要情况、河流湖泊、雨水行泄通道

和历史受淹情况等；

3 设计标准:包括适用的国家设计标准、地方标准、主要基础

数据和参数、计算方法、工具等；

4 内涝防治现状：现状雨水排放格局和设计标准、现状雨水

排放口位置,地表渗透系数、综合径流系数、不透水面积比例等现

状下垫面条件，地面集水时间、不同设计重现期下的径流量计

算等；

5 内涝防治设施设计:项目建成后，内涝防治设施的建设对

区域下垫面条件、集水时间、径流量的影响，内涝防治设施位置、类

型、规模、设备、与上下游的衔接设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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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城镇内涝防治技术规范》的执行情况、其他适用的

国家标准的执行情况、当地设计标准的执行情况、内涝防治设施的

有效性、项目全部建成后的雨水排放格局等；

7 参考资料：降雨资料、下垫面条件资料、地形地貌资料规划

资料、现场勘查资料、其他参考资料等；

8 附录:设计雨量计算书、排水管渠水力计算书、内涝防治设

施计算书、内涝防治设计重现期校核计算书、水污染控制计算书

等。当计算书使用数学模型时，附录中应包含模型输入输出数据

并说明模型主要参数的选择依据和确定方法。

A.3 图 纸

A.3.1 现状总体排水系统平面图应包括下列内容：

1 项目区域边界；

2 主要河流、雨水行泄通道和汇水分区划分；

3 现状和内涝防治有关的主要设施。

A.3.2 内涝防治设施图纸应包括下列内容：

1 排水系统总平面图；

2 雨水管道布置图，包括雨水口、检查井等附属设施；

3 街道平面布置、横向剖面图、纵向坡度、雨水流动方向；

4 雨水排放口设计图；

5 建筑物平面位置、底层地面标高；

6 内涝防治设施设计图，包括源头减排设施、排水管渠设施

和排涝除险设施；

7 当计算书使用数学模型时，还应提供以下图纸：内涝防治

设计重现期条件下的现状内涝风险图和设施建设后内涝风险图，

超出内涝防治设计重现期的历史降雨事件的现状内涝风险图和设

施建设后内涝风险图。

A.3.3 图纸应装订成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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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内涝防治设计校核

B. 0.1 城镇内涝防治系统设计完成后，应对设计结果进行校核。

内涝防治设计校核的主要过程和结论应纳入内涝防治设计报告中。

B. 0.2 城镇内涝防治设计的校核，应通过手工计算、数学模型或

两者相结合的方法，选取适当的降雨雨型和历时完成，并应符合下

列规定：

1 当汇水面积不大于 2km2 ,且排水系统不包含调蓄设施或
除绿色屋顶外的源头减排设施时，校核方法的选取可不受限制；

2 不满足以上条件的，宜采用数学模型进行校核。

B.0.3 当采用手工计算的方法进行校核时，应将由道路表面和

道路两侧的路缘石或建筑物等构成的积水空间视作明渠，断面形

状可进行简化处理。

B.0.4 按本规范第 B. 0.6 条规定的方法进行校核时，下游区段
的径流量计算应包括从上游流经本区段的流量。

B.0.5 采用推理公式法进行内涝防治设计校核时，宜提高现行国家

标准《室外排水设计规范》GB 50014中规定的径流系数。当设计重现
期为 20年�30年时，宜将径流系数提高10% 15%；当设计重现期为
30年�50年时,宜提高 20% 25%；当设计重现期为 50年�100 年
时,宜提高 30%〜50%；当计算的径流系数大于 1时，按 1取值。
B.0.6 用手工方法校核内涝防治设计,应按下列步骤执行：

1 按本规范的规定选取内涝防治设计重现期，确定允许的道

路积水深度和水面高程；

2 根据道路积水深度和水面高程，确定地面泄水通道过水断

面的形状和参数，从上游至下游逐段计算道路表面的最大过水能

力(Q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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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推理公式法，从上游至下游逐段计算每个汇水区的地

面集水时间、暴雨强度和设计流量（Qt）,并计算内涝防治设计标

准下雨水管渠的过水能力（Q。）。计算暴雨强度和设计流量时，

降雨历时的选择应与雨水管渠设计时采用的降雨历时保持

一致；

4 计算每个区段内雨水口的泄水能力之和（Qz）,并与内涝

防治设计重现期条件下雨水管渠的过水能力（Q。）比较，若前者大

于或等于后者，则雨水口的设计符合内涝防治设计重现期要求，否

则，应采取增加雨水口数量和调查雨水口型式等措施增加雨水口

的泄水能力；

5 在每个区段，将设计流量（Qt）减去内涝防治设计重现期

条件下雨水管渠的过水能力（Q。），得到满足内涝防治设计重现期

条件下道路表面的设计流量（Q3）。若道路表面的最大过水能力

（QQ大于或等于道路表面的设计流量（Q3）,则该区段内涝防治系

统的设计满足规范要求，否则，应修改雨水管渠的设计增加雨水管

渠的过水能力（Q。），或通过增加源头减排或调蓄设施等措施，削

减设计流量（Qt）。

B.0.7 采用数学模型进行校核时，选用的建模软件应可模拟雨

水同时在管渠系统中的和地表的运动状态以及相互影响，宜同时

具有一维和二维模拟能力。数学模型的一维和二维模拟应相互耦

合,应能模拟雨水在管渠系统和地表之间通过雨水口的传输，以及

地面漫流与沟、渠、河道和箱涵等的衔接。

B.0.8 采用数学模型进行校核时，雨水在地表的运动应基于浅

水流动方程组（Shallow Water Equations）,通过有限差分法或有
限体积法等数值算法求解。

B.0.9 当采用的数学模型只能模拟雨水在地下管道中的一维运

动，而不能模拟雨水在地表的二维流动时，可运用数学模型模拟出

各节点的溢流情况，根据地形数据计算溢流雨水的地表积水深度

以及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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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0. 10 采用数学模型校核或数学模型与手工计算结合的校核

方法时，应采用不短于 3h的暴雨，暴雨雨型应按本规范第 3. 3. 3

条和第 3. 3. 4 条的规定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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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范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

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

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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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室外排水设计规范》GB 50014
《城镇雨水调蓄工程技术规范》GB 51174
《城镇排水管道维护安全技术规程》CJJ 6
《透水水泥混凝土路面技术规程》CJJ/T 135
《透水砖路面技术规程》CJJ/T 188
《透水沥青路面技术规程》CJJ/T 190
《绿化种植土壤》CJ/T 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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